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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芯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和 2024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进行了

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1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微芯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99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20.4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21,500,000.00

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76,311,750.00 元（不含增值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5,188,25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到账，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900341 号《验资报

告》。 

（二）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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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34 号），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 5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总额人民币

15,462,7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84,537,300.00 元。本次募集资

金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全部到位，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毕马威华振

验字第 2201110 号）。 

（三）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604 号），深圳微

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133,136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27.04 元/股，上述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 949,999,997.44 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17,451,983.16 元（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32,548,014.28 元。本次

募集资金已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全部到位，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600228 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2019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1 创新药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项目 30,000.00 18,000.00 
2 创新药生产基地项目 37,000.00 10,000.00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0,015.00 10,000.00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9,350.00 9,350.00 
5 创新药研发项目 17,259.00 17,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16,000.00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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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合计 119,624.00 80,350.00 

（二）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公司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万元） 
1 创新药生产基地（三期）项目 32,309.77 26,000.00 

2 
西奥罗尼联合紫杉醇治疗卵巢癌 III期临

床试验项目 
13,298.95 12,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合计 57,608.72 50,000.00 

（三）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根据《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创新药研发项目 36,793.72 35,000.00 

2 彭州微芯原创新药制造基地（一阶段）项目 40,731.10 3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 25,000.00 

合计 102,524.82 95,000.00 

三、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全部支出原则上

均应从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划转，但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在募

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

项的情形，主要如下： 

（一）公司及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人员费用，包括人员工资、

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薪酬费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的规定，基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的主办账户，存款人日常经营活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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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付及其工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应通过该账户办理。因此，员工薪酬支付、

社保住房公积金缴纳等应通过企业基本存款账户直接办理，不能通过募集资金专

户直接支付。 

（二）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报销费用等小额零星支出，发生频繁且零

碎，若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操作性较差，便利性较低，影响公司运营效率。 

（三）募投项目涉及从境外购置设备、材料、服务等时，受到募集资金账户

功能限制，需要向境外供应商以外汇支付款项，无法通过募集资金账户直接进行

现汇支付；同时海关进口增值税等税款支出需由公司与海关绑定的银行账户统一

支付，无法通过募集资金账户直接支付。 

（四）为提高经营效率、降低采购成本，公司部分项目采用集中采购、统一

结算的策略，一次集中采购过程中可能同时涉及到募投项目和非募投项目，以及

临床研究机构特殊要求等，不便通过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需以自有资金先行

统一支付。 

（五）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以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涉部分款

项，有利于加快公司票据周转速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基于上述情况，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及子公司计划根据实际需

要先以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相关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

进行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账

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公司拟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

况，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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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募投项目相关款项的归集情况，按月编制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汇总表。此汇总表需经申请和付款审批流程，

在获得批准后，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以完成置换。 

（二）公司建立自有资金等额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台账应详细记录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转入自有资金账户交易的时间、金额、账户等信息。同时，对已

支付的费用明细、付款凭据等资料进行保存归档，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相应的募

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持续监督，有权定期或不

定期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情况进行检查，公司与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

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使用自有资

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

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不影响募

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同意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

目所需资金，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

司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上述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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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

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

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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